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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版序 

基地承租人優先承買權在理論與實務上均甚為重要。

例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號民事判決一案，此最
高法院判決將原判決廢棄（第六次發回更審），特別值得

重視；尤其此最高法院判決於司法實務上首次提出「在承

租人之優先承買權範圍僅有部分基地之情形，所謂同樣條

件，係指實質相同」的見解，已被其他判決引用，頗具影

響力。有鑑於此，筆者於詹森林前司法院大法官召集的民

法研究工作坊、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民事法中心主辦的

民事理論與實務論壇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（以上依時間排

序），發表對此最高法院判決的評析。感謝林金吾（此最

高法院判決主筆法官）、張譯文、呂彥彬、歐陽勝嘉、

周伯峰、林慶郎、張韻琪、黃朝琮等與會先進提供卓見。

筆者以之為基礎，撰寫以下三文： 

黃健彰，「基地承租人的先買權——以評析最高法院

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號民事判決為主」，新學林法學，

第6期，頁93-112，2024年12月。 

黃健彰，「基地承租人的先買權——以評析最高法院

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號民事判決為主」，新學林法學，

第7期，頁73-91，2025年2月。 

黃健彰，「基地承租人的先買權——以評析最高法院

111年度台上字第2832號民事判決為主」，新學林法學，

第8期，頁118-132，2025年4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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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本次改版，主要即是將以上研究成果改寫後置於

本書第四章。另外，亦將最新修正法規（例如電子簽章相

關法規）與最新實務見解（包含2025年9月之判決）納入說
明，並增補「民法上之用益物權2011年以後每年新設定登記
件數」，且於書末增加英文索引。李政霖、洪品毅、張善綸

與許紘愷協助筆者近期研究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
 

黃健彰 
2025年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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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版序 

本書本次改版，主要將最新法規（例如2023年地籍清
理條例關於農育權人先買權的增訂規定，以及即將於2024
年1月1日生效的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最新規
定）納入說明，並增補「民法上之用益物權2011年以後每
年新設定登記件數」及2023年最新文獻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
學系碩士生洪品毅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高祥閔

協助筆者近期研究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
 

黃健彰 
2023年1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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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本書初版於前年9月問世後，承蒙讀者愛戴，2年多即
已銷售一空。本書本次改版，主要增補「民法上之用益物

權2011年以後每年新設定登記件數」及最新實務見解、文
獻，並將停止適用、不再援用之判例予以刪除或加註說

明，尚依據最高法院105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，部分
判例案號加列地方簡稱。另外，亦將2020年4月1日修正施
行的日本民法與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國大陸民法典相關
部分納入探討。陳冠甫、趙奕縣、吳昀臻、吳東諺、林育如

等研究生協助筆者近期研究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
 

黃健彰 
2020年10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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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的制度運作是理論與實務上的重要

問題，不過，過去相關研究仍有不足。筆者近年受邀至北

京理工大學法學院、清華大學法學院、台南律師公會、新

北市公務人員訓練班、花蓮地方法院、東華大學財經法律

研究所、政治大學公企中心、新北市政府財政局、桃園市

八德地政事務所、台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、崑山科技大學

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（以上依演講時間順序排列）演講不

動產優先購買權議題，受邀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針對文化

資產保存法中優先購買權的法律疑義表示意見，並發表十

多篇關於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的論文，該等論文多為筆者執

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（現科技部）三年期計畫「優先

購買權之研究」（NSC 102-2410-H-305-036-MY3）的成
果。 

筆者現將該等研究成果大幅改寫、調整結構、配合法

規（例如2016年修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、2017年修正的土
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）及修正草案等調整內容而

重新彙整成有體系專書。由於篇幅較多，並希望保留未來

如有機會改版時增補的空間，故預定出版三本，分別是

「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總論」、「共有不動產處分與優先購

買權」與「不動產利用關係上的優先購買權」。筆者的研

究向來結合民法與土地法規，本書「不動產利用關係上的

優先購買權」為台灣第一本探討不動產利用關係上的優先

購買權的專書，可供法律界與不動產界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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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第一章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農育權人之優先購

買權」，台北大學法學論叢，第106期，頁11-15，2018年6
月（TSSCI）。 

第二章第一節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以『建築物存

在』作為基地地上權人、承租人先買權要件的探討」，財

產法暨經濟法，第41期，頁1-27，2015年3月；黃健彰，
「土地法第一○四條與民法第四二六條之二先買權要件之

爭議問題研究」，中正法學集刊，第52期，頁221-258，
2016年7月（TSSCI）。第二節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優先
購買權爭議問題研究」，財產法暨經濟法，第50期，頁22-
24，2017年12月。 

第三章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基地所有人於地上權人

或典權人將房屋與權源出賣時之先買權――以該先買權之有

無及客體為中心」，台灣土地研究，第19卷第2期，頁79-
100，2016年11月（TSSCI）。 

第四章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基地、耕地承租人優先

購買權的通知：民法與土地法規的扞格」，台大法學論

叢，第44卷第1期，頁163-221，2015年3月（TSSCI）。 

第五章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農育權人之優先購買

權」，台北大學法學論叢，第106期，頁1-10、15-48，2018
年6月（TSSCI）。 

第六章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

的承認與建構」，政大法學評論，第128期，頁79-142，
2012年8月（TSSCI）。 

本書以台灣法為中心，於相關處尚一併論及英國、美

國、德國、瑞士、日本、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法制。本書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8397



對既有的學說與實務見解予以回應，並提出解釋論與立法

論上的建議，希望既能合理實現優先購買權的意旨，又能

顧及先買權人、出賣人與第三人的利益。本書酌採法律經

濟分析方法，強調法規範功能與相關人的利益衡量，內容

深入而豐富。書末尚有索引，以方便讀者依關鍵詞查找本

書內容。本書全文在出版前尚經二位匿名學者專家審查，

獲推薦而出版發行，並已斟酌審查意見修改與回應。 

筆者研究優先購買權，感謝謝哲勝老師的啟迪；這幾

年從事學術研究，還受到相當多老師們的提拔，以及近期

助理林伯威、楊博為、廖啓彣等博碩士生的幫忙、元照公司

協助出版敝人數本專書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
 

黃健彰 
2018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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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導 論 
——土地用益權人先買權在立法 

與解釋上的基礎理論 

關於土地用益權人優先購買權（以下將優先購買權簡稱先

買權）在立法與解釋上的基礎理論，主要是基於憲法基本國策

與基本權保障，以及法律經濟學的選擇權法理論，以下分述

之： 

第一節 基本國策與基本權保障 

按憲法第一四三條第四項規定：「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

整理，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，並規定其適

當經營之面積。」本條款可稱為憲法土地政策的「靈魂」1，

而土地用益權人之先買權的諸多規定 2即是相關立法。有認

為：自行使用土地並非唯一的政策，使土地有效率利用才是最

高的政策，故自行使用土地如無效率，就有藉助專業經營的必

要；在專業經營日益重要的今日，扶助自行使用土地人的政

 
1  詳參陳新民，憲法學釋論，頁988，2015年5月，修正8版。  
2  例如民法第426條之2與第460條之1；土地法第104條、第107條與第

124條；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；地籍清理條例第12條第1項第
1款與第2款；祭祀公業條例第52條第1項第1款與第2款；農地重劃
條例第5條第1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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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不動產利用關係上的優先購買權 

策，相形之下，已失去重要性。3而本書以為，土地所有人之

所以將土地交由用益權人使用，表示土地所有人不欲自行使用

土地，與其讓土地荒廢或無效率使用，不如使土地所有與土地

使用分離，由更有效率者使用土地，反而符合效率，因此，相

較於土地所有人而言，由該等用益權人使用，較符合效率與專

業經營；無論該用益權是否定有期限、期限是否即將屆至，在

土地出賣時，該等用益權人得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，既是扶助

自行使用土地人，又符合專業經營，此在過去與今日均然。  
但另一方面，在自願出賣時，法定先買權限制了出賣人的

契約自由，而契約自由乃憲法保障的基本權 4；然而應澄清

者，法定先買權是限制出賣人的契約相對人選擇自由5，不是

限制出賣人締約與否的自由，也不是限制出賣人契約內容的自

由，對契約自由的限制程度相對上較低。在強制拍賣時，出賣

人雖無契約相對人選擇自由，但此時債權人的債權應予保障，

債權亦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6，如因法定先買權而使標的物不

易拍賣或對拍賣價格有不利影響，則是妨害債權人的債權實

現7。而且，無論在自願出賣或強制拍賣，均應儘量避免「潛

在買受人因有法定先買權人而怯於出價購買，使標的物不易移

轉於對其評價最高的人」。 

 
3  謝哲勝，土地法，頁20，2013年9月，3版。不過，謝哲勝教授於民
法物權編修正時，仍力持於民法增設農用權人先買權的規定。 

4 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576號解釋與釋字第580號解釋。 
5  關於法定先買權對契約相對人選擇自由應有的限制程度，詳參黃健
彰，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競合――兼評

內政部土地法修正草案相關規定」，東吳法律學報，第28卷第2
期，頁65-66，2016年10月。 

6 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596號解釋理由書。 
7  See David I. Walker, Rethinking Rights of First Refusal, 5 STAN. J.L. 

BUS. & FIN. 1, 55 (1999); Jonathan F. Mitchell, Can a Right of First 
Refusal Be Assigned?, 68 U. CHI. L. REV. 985, 990-91 (2001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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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3 

綜上，土地用益權人的先買權是基於憲法第一四三條第四

項規定，於解釋論與立法論上，應儘量兼顧扶助自行使用土地

人、專業經營、契約自由與債權人的債權實現。如能降低上開

對交易不利影響的弊端，則承認該先買權即較無疑慮，而屬合

憲的解釋與立法。8 

第二節 選擇權法理論――補償法則的運用 

針對上述法價值衝突的權衡，法律經濟分析提供了解決之

道。從法律經濟分析中「選擇權法理論」9的觀點而言，先買

 
8 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0年度上字第73號民事判決（查無上級審裁
判）：「按所有權之保障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訂，且所有權之保障

也是我國民法三大基本原理之一，雖然近代對於所有權之保障傾向

於社會化或是相對化，但是對於所有權之保障仍然是以私有財產制

建構之現代社會的基礎。我國台灣地區於光復之後，進行土地改

革，陸續推動各種保障土地現使用人之法律制度，使得土地所有權

之保障受到限制，在經過四十餘年之實行，土地改革已經獲有成

效，台灣社會亦由農業社會轉入工商社會，法律之作為表彰時代法

律規範之語言，身為法律解釋者之法院自應體察時代之變化，就其

法律所使用語言做出符合時代變化之解釋。至於對於土地所有權之

保障固然仍應注意土地使用人因使用土地而產生對於週遭人文環境

之仰賴，但此種仰賴仍應導向與土地所有權之保障相一致之法律狀

態，否則此種仰賴之保障不啻如建立在沙堆上之蜃樓，隨時都可能

因遭到所有權之挑戰而傾頹。」此判決雖未論及先買權，但仍可供

參照。本書後述農育權人的先買權「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排除」、

「不適用於法院因執行金錢請求權而強制拍賣」與「自願出賣時賦

予第三人提高價金的機會」，即在降低對交易不利影響的弊端，兼

顧扶助自行使用土地人、專業經營、契約自由與債權人的債權實

現。 
9  See generally IAN AYRES, OPTIONAL LAW: THE STRUCTURE OF LEGAL 

ENTITLEMENTS (2005). 
 本書匿名審查意見提到：「一、英文的option，固然翻譯為選擇
權，而optional為option的形容詞，則將optional law翻譯為選擇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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